
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請
作業說明 

 
 

 

報告單位：內政部役政署 

   報告人：黃建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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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兵役義務 

貳、役男出境之管制措施 

參、線上系統作業說明 

肆、請各機關協辦、宣導事項 

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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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規定：憲法第20條、兵役法第1條、第3條及第3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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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之申

請及換發 

•護照註記頁

加蓋兵役管

制章戳。 

•護照效期。 

 

出境核准 

•役齡男子尚

未履行兵役

義務者之出

境應經核准。 

 

通關查驗 

•護照註記頁

加蓋役男出

國核准章。 

 

出境停留 

•依兵役法施

行法§48及

役男出境處

理辦法規定

之出境期限。 

 

 

役男出境之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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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役齡男
子 

•護照註記
頁，加蓋
尚未履行
兵役義務
戳記。 

役齡男子 

•護照註記
頁，加蓋
持照人出
國應經核
准戳記，
併加蓋尚
未履行兵
役義務戳
記。 

退伍(役)或
身分變更 

•應經國防
部或內政
部派駐領
事事務局
或外交部
各辦事處
人員審查
後註銷。 

 

 

 

 
 
護照之申請及換發 
 
 
加蓋兵役管制章戳 

檢附退（除）役、
免役、禁役證明
文件、結訓令、
載明役別之國民
身分證等相關證
明文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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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之申請及換發 
 
 
護照效期 

接近役齡男子及役男護照效期，以5年為限。 

在國外符合出境就學規定之
役男 

得逐次換發3年效期之護照 

在國外不符合出境就學規定
之役男 

駐外館處得發給1年效期之
護照，供持憑返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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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核准出境項目 

•在學役男修讀國內大學與國外大學合作授予學位之課程申

請出境者。 
雙聯學制 

•代表我國參加國際競賽獲得金牌獎或一等獎，經教育部推

薦出國留學者。 

教育部推薦出
國 

•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出國研究、進修、表演、比賽、訪
問、受訓或實習等原因申請出境者。 

學校推薦出國 

•未在學役男因奉派或推薦代表國家出國表演、比賽等原因
申請出境者。 

未在學役男代
表國家出國 

•役男申請出境至國外（香港或澳門）、大陸地區就學者。 出國留學 

•歸化我國國籍者、僑民、大陸地區、香港、澳門來臺役男，
依 法尚不須辦理徵兵處理者。 

歸化我國國籍
者 

•因前列以外原因經核准出境者，每次不得逾四個月。 短期出境 

※依兵役法施行法第48條及役男出境處理辦法規定，【尚未履行兵役義務】 

  役男申請出境應經核准且有一定之限制。 



直轄市、縣
（市）政府 

雙聯學制 

教育部推
薦出國 

學校推薦
出國 

鄉（鎮、市、
區）公所 

未在學役男代
表國家出國 

短期出境 

內政部移民
署 

國外就學 

大陸地區
就學 

短期出境 

歸化我國
國籍者… 

經核准緩徵之在
學役男，得由移
民署依戶籍地直
轄市、縣（市）
政府核准之緩徵
資料核准。 

核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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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列入梯次徵
集對象。 

•經通知徵兵體
檢處理。 

•歸國僑民，依

規定應履行兵

役義務。 

•依兵役及其他
法規應管制出
境。 

•第2款役男經完

成徵兵體檢處

理者。 

•第3款役男經履

行兵役義務者，

解除其限制。 

役男之限制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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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委託他人申請再出境。 
已出境尚未返

國前 

•不予受理其當年及次年出
境之申請。 

出境逾規定期
限返國者 

出境申請之管制 



59年10月9
日 

•訂頒役男
出境處理
辦法。 

•原則禁止、
例外開放。 

87年6月25
日 

•開放役男
2個月短
期出境。 

•役齡前出
境就學納
入規範。  

99年12月29
日 

•放寬役男
短期出境
者每次不
得逾4個
月。 

100年7月30
日 

•放寬19歲
徵兵及齡
之年12月
31日前亦
得申請核
准出境就
學。 

103年8月4
日 

•放寬20歲
以後役男
得申請核
准出境就
學。 

放寬役男出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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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89 90 100 101 102 103 104 

11,989  20,494  31,228  85,647  105,899  118,371  119,822  159,394 

核准出
境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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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役男短期出境申請作業 

臨櫃申請 

• 由役男檢附護照正本、國

民身分證、印章向鄉（鎮、

市、區）公所申請核准

（可異地申辦)。 

• 役男護照應由鄉（鎮、市、

區）公所蓋出境核准章。

核准期限內1次有效。 

 

線上申請 

• 經核准緩徵之在學役男

由移民署
(http://www.immigration.

gov.tw) 網站申辦經電腦

查核許可，列印「在學

緩徵役男出國核准」文

件，期限內(2個月)可多

次使用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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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短期出境人數約占出

境總人數9成。 

•非上班時間無法申請。 

•建置役男短期出境線上申

請作業系統，以達到全年

365天，全天24小時服務。 

研議建置 

•配合系統建置，訂定尚未

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出境管理

作業要點。 

•本作業要點預訂於106年1

月1日公布施行。 

訂定規範 

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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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建置 

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出境管理作業要點第

10點： 

依役男出境處理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申請出

境之役男於網路系統申請出境經核准後，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作業事項：於網路系統申請出境者，得以電腦核

准資料查驗，或以核發出境核准文件查驗，免蓋

出國核准章。 

二.出境有效日期：一個月，期限內可多次出境。 

三.出境期限：最長不得逾四個月。 

前項役男出境，應於出境前三十日內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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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系統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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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系統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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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男出國核准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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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護照新辦無兵役管制者)核准通知單 



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1.1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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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1.2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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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1.3首頁 

已列入徵集令填發名冊﹑列印2階
段軍事訓練第2階段交接名冊 

登錄徵兵檢查日
期之起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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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1.4申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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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1.5申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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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1.6申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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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1.7申請核准 



27 

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1.8無法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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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2.1查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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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2.2查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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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2.3查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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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操作說明-申請欄位：2.4查詢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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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線上申請時(如系統故障)，由鄉（鎮、市、區）公
所逕行審核，符合規定核准出境者，除於戶役政系統列
印出境申請書1式3聯（「異地申辦」1式4聯）外，並列
印「核准通知單」，由役男持憑出境。 

役男至鄉（鎮、市、區）公所臨櫃洽辦短期出境時，請
協助於線上申請。 

暫時保留臨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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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櫃申請核准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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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署 

請各機關協辦、宣導事項 

1. 系統上線後請協助宣導相關作業事宜，在學緩徵役男線上
申請系統仍請暫時維持運作，俟本系統確實穩定運作後，
再逐步辦理下架事宜。 

2. 役男於機場未事先申請出境者，請國境事務大隊同仁協助
告知役男先行使用本署線上系統申請出境。 

教育部 

協助宣導校內役男出境應申請核准，出境前可使用本署作業系
統申請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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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確實辦理兵役管制註記，並於管制情形消失後儘速

辦理解除管制註記事宜。 

2. 役男於線上系統申請，有無法受理情形時，若役男

以電話洽詢時，請詳加回覆。 

3. 系統上線後，若有役男至公所辦理短期出境，請引

導使用線上系統申請出境。 

各級地方政府役政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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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協助宣導役男出境前應申請核准。 

2. 協助宣導役男具免役﹑禁役身分或已履行兵役義務

者，出境毋須申請核准，惟請檢附免役﹑禁役或退

役(伍)證明文件及護照正本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或

各辦事處註銷兵役管制戳記。 

3. 協助宣導後備軍人及已服補充兵役者，目前需先至

戶籍地鄉(鎮、市、區)公所辦理歸鄉報到手續。 

4. 有役男出境線上申請相關疑義時，請儘速與役政機

關連繫。 

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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